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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园欺凌”作为社会焦点性问题，其概念的界定一直众说纷纭，国内对“校园欺凌”概念的认知尚未明
晰，相关概念的辨析与使用仍存在混淆不清的状况。相较于我国的情况，美、英、日等多个国家对“校园欺凌”的界定
较为完善。各国在界定“校园欺凌”的原则中基本遵循了欧维斯的三大要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本国校园欺凌的具
体特征对“校园欺凌”概念进行扩充。“校园欺凌”概念的认知须将其与“校园暴力”、“学生欺凌”的概念进行区别，了
解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维度对“校园欺凌”概念做出重新界定，希望以此为相关政策法规细则的
出台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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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校园欺凌现

象的不断发展引发人们对于校园安全以及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的重重担忧。美国国家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发布的报告所提供的数据

表明全美 12到 18岁的学生中有近 21%的学生被

欺凌过；[1]2016年 3月 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 2015年共有

21643所中小学校（包括国立、公立和私立）发生了
188，072起校园欺凌事件；[2]而在法国约有 70万的

中小学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3]在如此严
峻的情势下，围绕着校园欺凌的话题和讨论不绝于

耳，但是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却甚少有人涉及。
随着社会对于建设反校园欺凌法案和项目的关切不

断升温，明晰校园欺凌的概念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一、“校园欺凌”概念使用的现实困窘：边界不清
与概念混用

“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
第一步，然而国内对相关概念的认知仍处于混淆不

清的状态。
（一）“校园欺凌”概念的源起
“欺凌”一词译自英语单词“bullying”，我国台湾
学者倾向于将其翻作“霸凌”。《辞海》中“欺”字突出
“压迫”的意味，而“霸”字则强调“依仗权势占领”。英
语单词“bullying”是动词“bully”的名词形式，在《韦
氏词典》中该词指代的是“威胁、伤害或恐吓处于弱
势的人；使用强制力威胁或侮辱某人让其做某事”的
行为。有基于此，“欺凌”意指以某种强制力压迫对方
使其受到侮辱、伤害的行为。
“校园欺凌”的概念是由“欺凌”一词与欺凌行为
发生的特殊范围“校园”结合而成的。“校园欺凌”概
念的使用与校园欺凌问题日益恶化的现实不无关

系，但校园欺凌问题并非本世纪才产生的一个新现

象。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校园欺凌现象逐渐进入
人们的视线，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一致，校园欺凌的

发展亦是快到让全世界不得不谨慎对待，“校园欺
凌”的概念也随之一次次更新发展。
（二）“校园欺凌”概念使用的困境
根据国内学者对我国 2006年至 2016年间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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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事件新闻报道的统计，十年间校园欺凌事件的

319篇新闻报道中有效新闻 82篇，其中 2014- 2016

年占比 59.7%。[4]数据表明，近三年以来国内关于校
园欺凌事件的关注度不断攀升，尤其是在恶性校园

欺凌事件的不断发酵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聚焦于

校园欺凌，在“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问题上众说纷
纭，以至于“校园欺凌”的概念迟迟未有清晰的界定。
1.相关概念的使用混乱

2016年 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

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通知》中将“校园欺凌”定义为“各
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

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5]

根据《通知》对“校园欺凌”的描述，可以清晰地确定
校园欺凌的主体为学生，欺凌的方式包括传统欺凌

（身体、言语）和网络欺凌。但这一定义并不是“校园
欺凌”概念的正式表述，而是对“校园欺凌”的简单描
述。可见“校园欺凌”定义模糊，没有统一规范，国
内在相关用词的选择上也有着较大的分歧。2016年
的 6月，李克强总理在批示中使用了“校园暴力”一
词，[6]同年 11月教育部等九大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防
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在此文件中使
用的概念是“学生欺凌”。[7]“校园欺凌”、“校园暴力”
以及“学生欺凌”三者联系紧密，又各有侧重，但目前
国内对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界定尚未明晰。
2.相关概念的辨识混乱

截至 2017年，我国并未出台校园欺凌的有关法

案，从官方到学术界对于“校园欺凌”没有统一的概
念。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任海涛曾撰文对我国
学者关于“校园欺凌”概念界定的情况进行论述，他发
现国内学者对于“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两个概念
存在混淆不清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1）不加

区分，完全同质。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看作是
完全一致的概念，两者在文章中多次出现彼此替代的

现象。（2）独立论述，不作对比。校园欺凌专题下的众
多文章都对“校园欺凌”进行定义，但是也仅限于“校
园欺凌”一词，几乎没有涉及“校园暴力”的内容。（3）
确认区别，缺乏讨论。有一部分学者在文章中表明“校
园欺凌”与“校园暴力”两个概念存在明确的不同内
涵，但是对于两者之间区别的论述一笔带过，对于“校
园欺凌”的概念的阐释也并不深入。

除了以上两者之间的概念辨识存在诸多问题，

“学生欺凌”的概念也常常被当作“校园欺凌”的同义
概念使用，然而“学生欺凌”与“校园欺凌”是否等同
依旧缺乏讨论。

二、“校园欺凌”概念的应用限度：三大要素与实
践指向

相对于我国国内“校园欺凌”概念含混不清的情
况，自 20世纪 80年代校园欺凌现象开始频现，美

国、英国、日本等众多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应
对这一问题，试图通过明晰“校园欺凌”的界定与制
定相应行为的惩治措施来确保学校环境的安全和

谐。在界定“校园欺凌”概念的过程中，挪威学者丹·
欧维斯（Dan Olweus）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成果成为

各国确立“校园欺凌”概念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之
上，各国根据本国校园欺凌的特殊性对“校园欺凌”
的概念进行调整和发展。
（一）“校园欺凌”概念界定的三大要素
挪威学者丹·欧维斯（Dan Olweus）在其著作《学

校中的攻击：欺凌者与替罪羊》（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中以“一个人或
多个人直接对另一个无抵抗力的人进行长期重复的

有害行为”来定义“欺凌”。欧维斯作为研究校园欺凌
问题的著名学者，其所提出的定义对于世界各国制

定本国校园欺凌相关法案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

义。初期美国、日本等众多国家在构建本国校园欺
凌的定义时参考了欧维斯所提出的欺凌的界定标

准，各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界定虽不尽相同，但基本
精神与其一致。欧维斯所确定的欺凌含义表明了定
性校园欺凌应需具备的三大要素。
1.欺凌者主观意图明确，性质恶劣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欺凌者的主观意图对于事

件性质的判定起着关键性作用。2016年年末，中关
村二小被爆出一起恶性校园欺凌事件。该校一名四
年级男生因长期遭受同班同学的欺凌而患中度焦

虑、重度抑郁。欺凌者不仅多次对其进行言语侮辱、
肢体碰撞，更是将厕纸、尿液洒在受害者身上。受害
者家长表示在向该校教师反映情况之后，该校教师

将此事定性为“开了一个过分玩笑”，而对方家长同
样认为这是小孩子淘气而已。[8]事后中关村二小发
布声明，表示“经学校多方调查、了解，明明和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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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属于正常的同学关系，课上、课下互动交往正
常，有互相起外号现象，但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我
们认为，上述偶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亮亮和军军的

行为已经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9]同一事件双
方各持一词，那么施害者究竟是“开了过分的玩笑”
还是“典型的校园欺凌”？根据欧维斯校园欺凌的判
断标准，该事件性质的判断关键不在于家长、教师的
主观判断，也不在于施害者是否给受害者造成直接

的或是明显的生理伤害，事件性质要根据施害者的

主观意图来衡量，而此事件中的施害者意图明确，带

有极强的恶意。
校园欺凌事件中施害者主观意图的确认在许多

国家校园欺凌的定义中明确进行了规范。法国对“校
园欺凌”界定是“一名或多名学生针对另一名无力抵
抗的学生重复进行的言语上、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暴
力行为”，[10]俄罗斯关于“校园欺凌”定义中同样强调
了“各类故意的言语或身体暴力”。[11]无论“针对”或
是“故意”，都在突出欺凌者自身在欺凌事件中的行
为是带有目的性的，并且其行为的倾向性具有明显

的恶意。
2.欺凌者与欺凌对象力量对比差距悬殊

欧维斯对“校园欺凌”的定义中用“无力抵抗”一
词来描述欺凌对象，表明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欺凌者

与欺凌对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力量不均衡。美国教
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其创

办的“阻止欺凌”网站（stopbullying.gov）中将“校园欺
凌”定义为“欺凌是施加给学龄儿童的一种不受欢迎
的攻击性行为，它涉及到一种真实的或可感知到的

权利失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行为会反复出现或者
有反复出现的潜力”。[12]“权力失衡”与俄罗斯在表述
“校园欺凌”概念时所采用的“欺凌者的力量（社会的
或身体的）强大于被欺凌者”都点明校园欺凌的本质
是一种以强凌弱的行为。
3.欺凌行为具有持续性、重复性
在校园欺凌中，施害者与受害者往往会形成一

种复杂的互动状态，当施害者实施欺凌行为时受害

者的退让与恐惧会反过来强化施害者的欺凌动机，

致使欺凌行为循环往复，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性、重复
性的行为。欺凌行为的这种持续性与重复性发展的
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欺凌行为自身具有的一种隐

蔽性，相对而言欺凌行为较难被觉察，同时也难以界

定其行为的性质。澳大利亚“校园欺凌”的官方定义
中表明“欺凌是在一段关系中通过反复地进行语言、
身体和社会行为不断地滥用权利，以致使受害者产

生身体或是心理的伤害”，这一定义被沿用到了澳大
利亚的《国家安全学校框架》（National Safe Schools
Framework）中。[13]在瑞典，“校园欺凌”被界定为“学
校的学生经常对其他同学实施排挤、暴力、侮辱、歧
视、谐戏、嫌弃、破坏持有物品、诽谤、监禁等致使其
身体或精神受到损害的行为”。[14]同样，加拿大、俄罗
斯、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中的多个机构在对“校园
欺凌”进行界定时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了欺凌行为的
持续性和重复性的特征。
（二）“校园欺凌”概念界定的实践指向
随着校园欺凌问题的不断演化以及人们对于校

园安全关注的不断强化，欧维斯所确立的三大条件

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校园欺凌事件，各国根据本国

校园欺凌现象的特性有针对性地丰富了“校园欺凌”
的含义。
1.校园欺凌行为主要表现为某种攻击行为

相对于英国学者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
强调“欺凌可以被归属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子集”观
念而言，[15]加拿大学者芭芭拉·柯洛罗梭（Barbara
Coloroso）则认为“凡是有目的对其他人进行攻击和
伤害，让其承受巨大心理伤害的行为，都是欺凌行

为”。[16]综合二者观点，欺凌行为是攻击行为的下位
概念，欺凌行为本身能够以某种攻击行为表现出来。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美国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以及“阻
止欺凌”网站（stopbullying.gov）都将欺凌行为定义为
某种攻击行为。
2.校园欺凌的恶劣影响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

面

校园欺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局限于生理，它

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各国在界定本国的校园
欺凌的概念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对有关行为所造成

的影响的描述，但在具体的表述中，有如英国教育

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所提供的“欺凌即一个个体或群
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在身体或情感（精神）方面，进

行经常性和多次重复的有意伤害行为”，[17]直接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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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量；有如美国《新泽西反欺凌
法》（The New Jersey Anti- Bullying Bill of Rights Act）
中强调的“一个单一或者一系列在本质上扰乱或干
扰了正常教学秩序或者其他学生权利的事件”，[18]以
概括性的“教学秩序”以及“其他学生权利”规定影响
的范围。校园欺凌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不再仅仅聚焦
于是否造成直接的生理伤害，而是更多关注受害者

心理层面的创伤以及对其人生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
3.被欺凌者是非自愿的被迫接受某种行为

受害者的主观态度在判断“欺凌”与“玩笑”时尤
为重要。在上述中关村二小事件中，校方在声明中称
此次事件并不构成“欺凌”或“暴力”事件，而 12月
13 日，新华社发表《四问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
凌”》一文，引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的观点说，在对校园欺凌进行判定时，不能仅从表

面、形式上判断，应依据“被欺凌者”的感受，即当被
欺凌者感到痛苦时，该学生就是受到了欺凌。[19]

欧维斯认为施害者的故意施害倾向是判断欺凌

事件的关键条件之一，然而调查发现许多施害者在

进行欺凌时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属于“欺凌”的行
列，或者声称自身的行为并非故意伤害他人，这样情

况在网络欺凌事件中屡见不鲜，如此学校和有关部

门便无法依据施害者的主观意图去进行判定。相对
而言，受害者的意愿则显得更为直观可靠。2006年
日本文部科学省进行了概念修订，核心是将欺凌的

认定修订为学生自陈，即如果孩子自己认定被欺凌，

就将他划定在欺凌范围内。[20]美国教育部和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在定义校园欺凌时使用“强制性”一词，
以此凸显在相关事件中受害者处于非自愿、无力抵
抗而被迫接受的态度。

三、“校园欺凌”相关概念混用的澄清：辨析关系
与重新界定

“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不是仅仅简单地下一个
定义，而是需要理清“校园欺凌”与其相关概念之间
的关系，在明确广义与狭义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校
园欺凌”的内涵和外延做出合理的界定。
（一）“校园欺凌”及其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我国从官方到学术界在“校园欺凌”、“校园暴
力”以及“学生欺凌”三种概念的表述上存在表述不

清、界定混乱的问题。
1.“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的概念辨析
我国对校园暴力的研究要早于校园欺凌。1989

年开始国内陆续有学者对校园暴力进行研究，校园

欺凌的相关研究则始自 2002年，而在 2010- 2015

年有关校园暴力的研究数量约是校园欺凌相关研究

的 17倍。这种情况在 2016年有所变化，研究校园暴
力的文章数比上年度增加 46%；研究校园欺凌的文

章数比上年度增加约 6倍。[21]

从数据可以看出 2002年以前我国并没有涉及

校园欺凌的文章，但这并不代表 2002年前国内未曾

有过校园欺凌事件，而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校园
欺凌”与“校园暴力”被简单画上了等号。“校园欺凌”
与“校园暴力”的概念直至今日在我国都较为混乱，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包含以下三种观点。
（1）一致关系论：两者内涵一致，并无区别。

“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被视作一致无差别的原因
细究下来主要有两点：其一，校园欺凌事件发酵的早

期，校园欺凌的概念尚不明晰，学校与社会将视线集

中于学生在校园暴力中所受到的生理伤害，忽视学

生心理层面的健康。正是由于这种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忽视，2002年之前我国将“校园暴力”作为“校园
欺凌”的同义语，“校园欺凌”概念没有被单独论述。
美国初期也将欺凌行为仅仅认作是使身体受到伤害

的暴力事件。其二，“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被笼统
化，概念未经细致的探究。法国正是此种现象的代
表，在 2011年确定“校园欺凌”概念之前法国国内将
校园内发生的对人身造成伤害的行为（如语言暴力、
身体暴力、侵犯私生活、性暴力、敲诈、扇耳光并录像
和对新生的戏弄等），损害公共和他人财产的行为

（如偷盗、损坏公物等），以及威胁校园安全的行为
（如吸毒、贩毒、携带武器或易燃易爆物品等）都统定
义为校园暴力。[22]

这一观点在我国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校园欺
凌问题的演化，局限于造成生理伤害的暴力事件已

经远远不能应对校园中频繁出现的欺凌现象，笼统

划等号的行为势必会忽视那些具有隐蔽性的欺凌现

象，所以将“校园欺凌”看作是“校园暴力”的同义词
是不可取的。
（2）包含关系论：两者为包含关系，“校园欺凌”
是“校园暴力”的下位概念。持此观点者将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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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校园暴力范畴内一种特别的暴力形式，二者

为包含关系，校园欺凌是攻击行为演化为校园暴力

的前奏。包含关系论成立有一个前提：欺凌行为应
归入到暴力行为之中，而暴力行为又包含于攻击行

为内。根据类差定义法，认知欺凌行为需要先界定暴
力行为以及暴力行为的次类。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
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域，学生、教师或校
外侵入人员故意攻击师生人身以及学校和师生财

产，破坏学校教学管理秩序的行为。[23]而暴力行为可
以分为（传统）直接暴力行为与间接暴力行为两大

类，间接暴力行为包括传统间接暴力行为与网络暴

力。
在此种分类界定之下，暴力行为的外延被泛化，

与一致关系论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校园暴力被界

定为发生在校园内所有具有负面影响的行为，成为

一个近乎无所不包的概念。忽视校园欺凌现象的隐
蔽性与重复性的特征，依靠校园暴力的界定标准，校

园欺凌事件极容易被界定为“玩笑”，因此认为“校园
暴力”概念包含“校园欺凌”是有欠考虑的。
（3）交叉并列论：两者为有交叉部分的并列关

系。与前两种关系论不同的是交叉并列论既强调两
者的联系，又突出两者的差异性。校园暴力与校园欺
凌都可以通过某种攻击行为表现出来，但是两者的

表现形式和特征有着鲜明的区别，故此，将“校园暴
力”概念与“校园欺凌”概念看作有交叉部分的并列
关系。本文采用交叉并列论的观点，认为两者处于
交叉并列的状态。

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对比表

2.“校园欺凌”与“学生欺凌”的概念辨析
“学生欺凌”是以学生为欺凌现象主体的概念，
相对于“校园暴力”，“学生欺凌”概念出现的频率较

低，而“学生欺凌”与“校园欺凌”的辨析更多被看作
是“校园欺凌”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间的对比。通常
说来，更为大众熟悉的“校园欺凌”指的是狭义的“校
园欺凌”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欺凌主体与范围的涵
括程度。广义的“校园欺凌”概念需要参考两个因素，
即欺凌主体和覆盖范围，所以在讨论“校园欺凌”与
“学生欺凌”两大概念时不能简单地看作广义与狭义
的“校园欺凌”概念的对比。
首先，在欺凌主体方面，广义的“校园欺凌”需要
从欺凌行为中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两种不同角色去分

别讨论不同的主体。从施害者角度出发，狭义的“校
园欺凌”概念将施害者限定于学生这一主体之上，如
菲律宾 《教育部儿童保护政策》（DepEd Child
Protection Policy）中对校园欺凌行为有详细的规定：

在学校范围或学习的地方，一个学生直接对另一个

学生或几个学生进行的一项或一系列的行为，造成

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包括虐待、性骚扰、恐吓或羞
辱等。[24]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狭义的“校园欺凌”概念
认为欺凌行为的受害者也只有学生。日本、瑞典、法
国和美国大多数反校园欺凌法案中都明确指出欺凌

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仅为学生，也就是说他们将教师

从施害者以及受害者的潜在双重身份中剔除。“学生
欺凌”正是这种狭义的将欺凌行为的施、受主体局限
于学生的“校园欺凌”。
广义的“校园欺凌”概念中教育教学活动的另一
主体教师也被列入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考略范围之

内。国内学者李燕秋认为简单着眼于学生群体而忽
视教师同样受到欺凌的现实是不可取的，着眼于狭

义的“校园欺凌”极有可能使如今发生在学生身上的
恶劣欺凌事件在教师身上重演。以德国为例，约有
23％的教师曾经经历过威胁恐吓、侮辱谩骂等欺凌，
施害者不仅有在校学生还有学生家长。[25]从另一个
角度来讲，以教师作为施害者的校园欺凌事件并不

少见，然而由于社会长期忽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教

师为主导的校园欺凌被极大程度忽视了，这也造成

了教师的“教导”异质化为多种形式的欺凌。
其次，在覆盖范围方面，广义的“校园欺凌”将覆
盖范围从学校范围内拓展到合理的辐射区。合理与
否的判定不在于空间位置的远近，而在于欺凌行为

是否对在校学生以及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因为单纯的以空间位置界定校园欺凌行为必然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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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这种时下讨论最为热烈的欺凌形式排除在

外。在狭义的“校园欺凌”概念下，学生放学后使用家
中或者其他非学校场所的电脑在网络空间中发布有

关某个同学或老师的虚假信息，并肆意煽动他人对

其进行言语侮辱的行为无法认定为“校园欺凌”的行
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师生的合法权益以
及身心健康不受到侵害仍然有待商讨。
以美国的科瓦尔斯基案为例，2007年发生在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伯克利县马索曼高中的一起网络欺

凌事件对界定“校园欺凌”的覆盖范围有着重要的启
示作用。作为这一网络欺凌事件的施害者，卡拉·科
瓦尔斯基（Kara Kowalski）建立了一个针对同校女生

谢伊（Shay N.）的名为“S.A.S.H”（Students Against
Sluts Herpes）的网站，在这一网站中科瓦尔斯基邀

请 100位网友对带有“妓女”等字样的谢伊照片进行
评论和传播。马索曼高中因其行为违反了学校关于
“反骚扰、欺凌与胁迫”的政策而对其进行停课 10天
并且 90天内不得参与学校活动的惩处。科瓦尔斯基
不满这一决议，将学区主管与校长告上法庭，然而地

方法院与巡回法院均认为马索曼高中的处理方式并

无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科瓦尔斯基案遂以败诉告

终。在科瓦尔斯基案中，法院认为只要能够证明学生
的言行对于学校的学习环境或者教育过程造成破

坏，又或者是其言行已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利，学校

就有权对于学生的校外言行进行干预。[26]在这一案
例中法院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判定标准是其欺凌行
为的对象是否是在校人员以及欺凌行为所造成的影

响是否对正常学校秩序造成干扰，而不是单纯考量

行为者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是在学校空间内完成。
综上而言，“学生欺凌”从属于狭义的“校园欺
凌”，是狭义“校园欺凌”概念的下位概念。据此，不
能将“学生欺凌”与“校园欺凌”泛化为狭义与广义
“校园欺凌”的概念。
（二）“校园欺凌”概念的重新界定
“定义是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所谓明确概念，
是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27]为“校园欺凌”下定
义应遵循定义的方法，明确“校园欺凌”的内涵与外
延。“一个概念只应有一套与之对应的内涵和外延，
其内涵可理解为由确定该概念的所有属性构成，其

外延可理解为该概念涵盖的所有对象。”[28]“校园欺
凌”概念应从其相应的内涵与外延出发，综合本国校

园欺凌现象发生发展的特征进行合理界定。
1.“校园欺凌”概念的内涵
内涵定义的基本模式被称作类差定义法，即属+

种差 =新种。类差定义法要求找出可以把被定义概
念作为次类的一个总类，再区别出这一次类在这个

总类中与其他次类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29]采用类
差定义法界定“校园欺凌”的内涵则必须具备两个前
提：其一，明确“校园欺凌”的上位概念；其二，明确
“校园欺凌”所属总类的其他次类之间的区别。在上
文的论述中，校园欺凌行为被归于攻击行为之下，也

就是说“校园欺凌”的上位概念是“攻击行为”，而“校
园欺凌”与“攻击行为”概念下其他次类的差异则主
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具体说明：

第一，基本性质。校园欺凌是一种带有负面影响
的以强凌弱的行为。“以强凌弱”中的“强”指的是武
力、心理等多个主客观方面更为强势的力量，施害者
借助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对受害者施予某种行为致使

其身心受到伤害。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不仅会给受
欺凌者带来身心上的伤害，也会极大地威胁到校园

的安全与和谐。
第二，作用对象。通过上文的论述，校园欺凌的

作用对象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去鉴别，在广

义的维度还需考虑欺凌行为中两个不同的角色———
施害者与受害者。广义的“校园欺凌”概念中欺凌行
为的主体既包括教师又包括学生，两者都可能成为

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施害者或受害者，而在狭义的概

念中仅包含学生一个主体，因此在主体层面狭义的

“校园欺凌”等同于“学生欺凌”。
第三，一般分类。校园欺凌事件按照其对他人的

影响程度可分为轻度欺凌、中度欺凌以及严重欺凌。
轻度欺凌是指通过言语及部分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轻

度伤害的欺凌行为，一些偶发性的影响较轻的欺凌

行为也可归类于轻度欺凌；中度欺凌是指反复欺凌

他人并致使他人身心受到短期内难以恢复的伤害的

欺凌行为；严重欺凌通常伴随着施害者对受害者极

强的恶意，通过绝对的力量优势对受害者造成恶劣

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受欺凌者的一生。虽然对
校园欺凌事件做出了程度上的划分，但是三者之间

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无误的。分类的目的是为了
保障受欺凌者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为了减少甚至

杜绝将欺凌行为归于“玩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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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主要特征。校园欺凌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
征对于催化欺凌现象不断发酵起着重要作用。（1）隐
蔽性：校园欺凌多以语言、精神等方式展开，因而难
以被学校、社会察觉。（2）持续性、重复性：大部分的
欺凌行为并不是偶发现象，而是长期、重复发生的，
一般具有固定的欺凌对象。（3）不均衡性：校园欺凌
的实施实质上是欺凌者借助某种权势去压迫欺凌对

象，本质上是一种以强凌弱的行为。
2.“校园欺凌”概念的外延
“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外延是
指具有概念所反映本质属性的对象。”[30]明确了“校
园欺凌”的内涵，外延也就相对明晰了。结合当代校
园欺凌事件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将“校园欺凌”概念
的外延总结为心理、生理以及网络三个维度。（1）心
理层面的校园欺凌：包括孤立、侮辱、排挤、歧视、谐
戏、嫌弃、诽谤、言语攻击、破坏持有物品、威胁等具
体行为。（2）生理层面的校园欺凌：包括击打、碰撞、
踢踹、推搡、监禁等具体行为。（3）网络空间的校园欺
凌具体包括七种形式：第一，文本通讯欺凌，包括发

送威胁性的或导致不快的不受欢迎的文本；第二，通

过移动电话传播的图像和录像片段，使人觉得受到

威胁或尴尬；第三，手机通话欺凌，如通话后沉默不

语或将号码藏匿；第四，邮件欺凌；第五，聊天室欺

凌；第六，经由网络即时通讯进行的欺凌；第七，通过

网址的欺凌，如博客、个人网页等途径。[31]

综上所述，本文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在校人员
借助某种权力长期压迫其他在校人员，造成他人生

理、心理上的伤害或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的行为。校
园欺凌行为通常是以某种攻击行为表现出来的，并

且这种攻击行为一般较难为人发现，具有隐蔽性和

持续性。施害者与受害者存在着明显的力量差异，施
害者以对受害者施加伤害为直接目的，意图明确，性

质恶劣；受害者长期处于一种无力抵抗而被迫接受

施害者一切攻击行为的状态，其所受到的身心伤害

极难消除。

四、结语

当下各界对于解决日益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的

呼声越来越高，国内有关部门也在有条不紊地筹备

相关政策法案，作为认识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第

一步，“校园欺凌”概念界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
的论述初衷是将国内界定“校园欺凌”概念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梳理，参考借鉴国外众多国家在相关概念

的界定中所采用的原则，与本国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为“校园欺凌”概念提出一
个合理界定，希望本文的思考与界定可以为已经出

台的校园欺凌政策法规细则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一定

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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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Yu Lingyun & Ma Zaom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As one of the social focal problems, school bullying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The usage and discrimina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are also full of confusion. In our country, the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Compared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some more specific definitions which base on the principles of
Dan Olweus and combine with the features of school bullying of their own country as well.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one should distinguish it with school violence and student bullying.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concepts, there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that defines from both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an benefit from this definition.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school violence, bullying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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